
教育部对台教育交流项目管理流程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申请 
每年 12 月申请下一年度对台教育交流项

目 

项目批复 
每年 3 月教育部下达批复意见 

项目执行 
项目负责人按计划执行。一般在 9 月底前

执行完毕。 

项目总结 
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完成 30 天内，报送总

结材料 

项目核销 
请项目负责人先行垫付拟资助款项，教育

部港澳台办将根据项目实际执行天数和

台湾学生实际参加人数核定并向我校拨

款。 
资助经费需按照财务规定专款专用并在

当年度核销。 

项目洽谈 
项目申请者与台湾高校教师联系洽谈 

提交总结材料包括： 
活动总结报告（包括基本情况、经验体会和工

作建议） 
实际日程 
实际人员名单（台方人员须注明台胞证号码） 
支出明细结算单（含开户账号和名称，加盖财

务专用章） 
*请将纸质版及电子版材料报港澳台办 
纸质版材料：港澳台办（气象小二楼 105 室） 
电子版材料：gatb@lzu.edu.cn 
 

预报活动方案 
项目举办前 30 天，预报活动方案 

请将实施方案、行程安排、经费预算、台湾和

大陆人员名单（台方人员须注明台胞证号码）

报港澳台办 

1. 提交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对台教育交流项目申

请书》及《教育部对台教育交流项目统计表》

纸质版及电子版材料 
2. 纸质版材料：港澳台办（气象小二楼 105

室） 
电子版材料：gatb@lzu.edu.cn 

3．联系人：蒋京兰，8912854 
 
 


